附件1
桃園市115年度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計畫申請表
	單位名稱
	

	承辦人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傳真
	

	公文寄送地址(民團必填，
學校無須填寫)
	

	開班計畫表

	期別
	班別
(成人/新住民)
	級別
(初級/中級/高級)
	班數
	上課時間
	開課地點
	預定招收人數

	第1期
	新住民班
	初級
	1
	(例：3/2-7-6
每週一、三
19:00-21:00)
	○○國小○○教室
	15

	(自行
新增)
	
	
	
	
	
	

	
	
	
	
	
	
	

	第2期
	新住民班
	初級
	1
	(例8/5-10/30
每週三、五
18:00-21:00)
	○○市民活動中心
	15

	(自行
新增)
	
	
	
	
	
	

	
	
	
	
	
	
	

	師資名冊

	姓名
	性別
	年齡
	最高學歷
	現職
	專業領域

	
	
	
	
	
	

	
	
	
	
	
	

	
	
	
	
	
	

	
	
	
	
	
	


	教學計畫表(第1期)(範例，申請免附)

	教學期程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評量方式
	備註

	第1週
	1. 認識注音符號、拼音練習
2. 自我介紹、書寫自己名字
3. 基本筆畫練習、簡易日常用語
	12
	口說
書寫
學習單
	

	第2週
	1. 認識注音符號、拼音練習
2. 認識家人稱謂、數字練習
3. 基本筆畫練習、簡易日常用語
	12
	口說
書寫
學習單
	

	第3週
	1. 拼音練習、正音練習（讀音與聲調）
2. 會寫並說出：姓名、國籍、住址
3. 中文字練習
	12
	口說
書寫
學習單
	

	第4週
	1. 拼音練習、正音練習（讀音與聲調）
2. 詞語與造句，你、我、他用法
3. 認識社區資源
	12
	口說
書寫
學習單
	

	第5週
	1. 拼音練習、正音練習（讀音與聲調）
2. 個人基本資料練習─口說、書寫
3. 認識桃園
	12
	口說
書寫
學習單
	

	第6週
	1. 拼音練習、正音練習（讀音與聲調）
2. 性別平等教育或宣導總評量
3. 總評量
	12
	口說
書寫
學習單
	

	第7週
	
	
	
	

	(自行增列)
	
	
	
	

	合計節數
	72

	教學計畫表(第2期) (申請免附)

	教學期程
	主題或單元活動內容
	節數
	評量方式
	備註

	第1週
	
	
	
	

	第2週
	
	
	
	

	第3週
	
	
	
	

	第4週
	
	
	
	

	第5週
	
	
	
	

	第6週
	
	
	
	

	第7週
	
	
	
	

	第8週
	
	
	
	

	第9週
	
	
	
	

	第10週
	
	
	
	

	(自行增列)
	
	
	
	

	合計節數
	72


	申請資格自我審核表

	特殊性
	□屬原住民鄉鎮社區學校  □屬桃園市偏遠地區

	招生對象
	□以新生為主            □以舊生為主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開班人數
	□可達15人以上         □難以達15人以上

	師資
	□具有華語教學相關學經歷      □實務工作經驗達_____年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開課地點
	□具交通便利性          □足以容納招生名額之容量
□符合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具有公共意外險
□符合消防安全檢查申報

	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金額（元）
	說明

	班型一
(無申請行政管理費)
共申請   班
	教師授課鐘點費
	節
	72
	400
	28,800
	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

	
	講義資料費
	期
	1
	5,600
	5,600
	

	
	雜支費
	期
	1
	5,600
	5,600
	

	班型二
(有申請行政管理費)
共申請   班
	教師授課鐘點費
	節
	72
	400
	28,800
	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上課2節者為90分鐘

	
	講義資料費
	期
	1
	5,000
	5,000
	

	
	雜支費
	期
	1
	5,000
	5,000
	

	
	行政管理費(水電費)
	期
	1
	1,200
	1,200
	

	每班總經費
	新臺幣肆萬整

	第一期
申請開班數
(3至7月)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班＊40000＝      元

	
	新住民基本教育研習班
	     班＊40000＝      元

	第二期
申請開班數
(8至11月)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班＊40000＝      元

	
	新住民基本教育研習班
	     班＊40000＝      元

	合   計
	 共    班，總經費 :          元


承辦人：       主任/總幹事：        會計：         校長/理事長：          
※請依公文說明日期雙面列印並將核章正本送交桃園市政府教育局終身學習科。
附件2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
一、申請單位名稱就本補助案（桃園市115年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依規定填寫附表「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未主動據實揭露身分關係者，處新臺幣5萬以上50萬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二、本案除向貴單位申請補助經費外，未重複向其他單位（各局、處、室、中心及區公所）申請補助經費，以上所述如有不實，願接受貴單位追回已核撥之補助費用等，各切結事實無訛。
此致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切結單位： 
負責人/理事長：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立切結書單位章





負責人章








